
张修远 ( 湖南修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
张修远表示，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有关规定，行为人或单位

违法收取停车费的，可以诈骗或扰

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张修远说，若小区保安每月赚

得“外快”近五千元的情况属实，

那么，其将涉嫌构成犯罪。“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

标准的规定 ( 二 )》第 79 条规定，

若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

（或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或者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

以上的（或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

以上的），公安机关应当以非法经

营罪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应当依照

此规定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随后，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

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10月17日，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走访部分商场、

小区后发现，一些保安也利用停车

难帮找车位，从而收取“辛苦费”。

商场：带路 300 米收费 20 元
当天下午14 时许，在位于长沙

市雨花区韶山中路的某广场停车场

入口处，汽车排起了长队。随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开车想绕过商

场进入附近的小区时，一名身穿

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员随即拦下了

小车，并表示“这里不能进，要

从另一个大门排队进”。

该保安自称在商场工

作，见记者开车进退为难，

便凑了上来：“这里调头

不 方 便， 而

且你从另一

大门排队停

车，花费的时间更长，

我可以帮你找车位。”见记

者疑惑，保安称“找不到

车位我负责”，就直接坐进了

副驾驶座。

上车后，保安示意记者向前开

车。最后，将记者引到了300 米开

外的一条巷道里，在看到路边的停

车位还有富余后，保安示意记者在

路边随便找个车位停下，之后索要

了20 元“带路费”才离开。

据附近一名张姓居民介绍，附

近的保安收费找车位现象很普遍。

“他们帮忙找的停车位都是免费的，

谁都可以来停车，只不过，这些保

安经常在附近走动，对这里的停车

位都很熟。”该居民告诉记者，这

些保安的“客户”大多是外来车辆，

“直接点说，就是欺负外来车辆不

认识路。像我住的小区，一般在下

午3点左右就会有一些空车位。一

些保安如果在那个时间段接到客

人，就会来小区‘碰碰运气’。”

小区：免费停车位也“收费”，每月“外
快”近五千元

在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

的某小区外，小区的主干道两侧划

定的地面公共车位已经停满了车，

中间只容一辆车驶过，还有一些车

甚至将一侧车轮骑在人行道上。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转了一圈，没找

到一个车位。

采访中，该小区业主反映，主

干道两侧的停车位，总有一些车不

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似乎停在那里

永远不动。这位业主介绍，小区一

些没有被划入停车位的地方经常也

停满了车，你若停车保安就来阻止。

“说不是地面的划定车位，不能停。

但是旁边却有很多车也停在这些

位置上，问保安原因他们也不做回

应。”

后来，有业主与小区门卫混熟

了，才得知里面的“潜规则”——

原来，尽管该小区外的地面停车对

业主不收费，但想要停车，就得向

小区保安交钱。

一名王姓门卫透露：“一些没买

小区停车位的业主要想停免费的地

面停车位，就要主动跟小区保安谈

好价钱，否则是没有车位的。而且，

要尽早联系，否则即便花钱也不一

定有位子。”业主们无奈地表示：“这

些免费停车位，因为被保安提前用

障碍物霸占了，所以想要停车就只

能找保安‘开后门’”。

据悉，因为保安收了停车费后，

还会免费帮一些业主留车位帮忙停

车，所以很多业主就默认了这种操

作模式。而据王姓门卫透露，负责

停车收费的保安，每月的“外快”

有将近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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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消息

“（医院）保安总说医院没车位了，想要停进医院就要意思一

下。”10月16日，刘女士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保安口中的“意

思”是想索要实打实的好处。家住长沙市望城区的刘女士透露，

因身体不适，最近自己几次前往位于长沙市人民中路的一家医院

就诊，可是每天开车到医院大门口就被保安拦住，并表示停车

场已无车位，让自己将车停在别处。

由于人民中路段车流量大，该医院门口禁止调头，刘女士被

卡在那里很是焦虑。“第一次我就和保安说，能不能请他通融一

下，开车进去看有没有车位出来。”刘女士说，“原本我只是想

再争取一下，没想到还真奏效了。”

刘女士称，保安随后小声对她说：“你给我包烟吧，我想办

法在里面帮你找个停车位。”听这话，刘女士在医院旁买了包烟，

随后保安真的帮她“找”到了停车位。“其实，根本就不是刻意

去找停车位，他（指保安）只是指引我停在医院人行道旁的空

地上，如果不是他指引，司机平常是不敢停的，毕竟怕堵了路。”

随后，刘女士又两次去这家医院看病，“有了经验我就提前

准备了烟在包里，但前天因忘带烟，我还是被保安拦在医院门外。

没想到保安却说，你直接用手机给我微信转账20元也是一样的，

我帮你找个停车位”。最后，刘女士转了钱，也顺利停车，但离

开医院时，停车费还是要交。

对此，刘女士既生气又无奈：“我是来医院看病的，不是来

求人给我找停车位置的，医院停车位紧张，我买包烟给保安是

表示客气，但强行索求就让人恶心了。”

没有停车位……嗯，给包香烟、买包槟榔我可帮你找一个

长沙交警晒“成绩单”:
6年半处理61万起事故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虢灿）“小车之间小刮

擦，3 分钟不撤离现场，一

旦造成拥堵，交警部门将进

行处罚。”近日，长沙市交警

支队通报长沙全市快处快赔

情况，自2011年 3月全面实

施快处快赔以来，已处理事

故61万起，日均超过400 起。

10月14日，在麓谷大道

桐梓坡路口北往南路段，两

辆小车不慎追尾，其中一名

车主对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实

施办法较为了解，当即报了

警。民警到达现场后，确定

事故符合快处快赔实施办

法。于是对事故车主进行了

现场引导，在 5 分钟内就将

事故车辆撤离了现场，没有

造成交通拥堵现象。随后，

两位车主自行去快处快赔处

理中心进行了处理。

“只要是在长沙市行政

区域内的城市道路上，早上

6 点到晚上 10 点间发生的

机动车之间未造成人员伤

亡、仅造成车辆损失且单方

面车辆损失不超过 5万元，

车辆都能自行驶离现场的交

通事故，都适用于快处快赔

方式处理。”高新区交警大

队122中队中队长陈东介绍，

通过快处快赔方式处理交

通事故，当事人要对事故车

辆和现场进行摄像和拍照，

固定相关证据，携带驾驶员

相关证件，在 48 小时之内

前往快处快赔处理中心进行

处理。

“对于驾驶人没有有效

机动车驾驶证、合法号牌，

或者驾驶人饮酒、服用精

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一律

不适用于快处快赔方式处

理。”陈东说。

目前，长沙全市已设置

13 个服务点，城区通过快

处快赔处理的事

故达到了所

有 事 故 总

量 的 八

成， 农

村 达 到

了六成。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和我说没有车位的保安，转头要我给了一包
烟后，竟然在附近就帮我找了一个停车位。”今日
女报 / 凤网读者刘女士向本报车管家“诉苦”。

随着私家车辆逐年增多，如今在医院、商场、
小区门口汽车排长队等候停车位成了很多地方的
常态。但最近，今日女报 / 凤网车友团的成员却
向记者曝料：因停车难问题而催生了一种新职
业——“车位黄牛”。而这些“黄牛”的“目标客
户”，不是想蹭免费停车位的业主，就是不熟悉周
边环境的外来司机，因为这些“车位黄牛”的存在，
大家觉得停车越来越“贵”了。

长沙停车难催生新职业：“车位黄牛”

医院停车难，顾客给“好处”，保安有办法

■记者调查

帮找停车位收“辛苦费”，
商场、小区保安“忙得很”

■律师说法

收停车“辛苦费”违法，情节严重将被批捕

车位
黄牛


